
長照 3.0 無縫接軌再提升，具體政策?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賴添福-博士 

    因應 2026 年超高齡(老人人口比例 21 %)社會，賴清德總統參選政見推出長

照 3.0 政見口號，獲得長照需求、提供者及社會大眾肯定及期待。總統就職近

半年及明年度長照預算大幅成長至 927 億元，但從總統、衛福部各種正式談話

或眾所皆知之健康台灣及長照司先期規劃資料中，只有 2.0 延續未見長照 3.0 之

具體政策。 

    回顧蔡英文總統 2017 年就長照政策重大變革，推出長照 2.0 得到社會認

同，每年 90 %以上超高的滿意度。其重大變革為： 

1.社會福利變為產業導向：原經營模式系透過政府採購法由非營利機構提供服

務，強調社會福利精神只提供中低收入對象，致使服務規模無法擴充，預算只

有$49.6 億元，服務人數不到 10 萬人。長期照顧服務法大量開放機構設立，除

原非營利組織外，自然人、營利法人甚至勞動合作社等皆可增加長照營業項目

設立提供服務，長照需求者都是服務對象。至 2023 年底共有 50 萬 5 千多人得

到服務，預算也擴大到 690 億元。 

2.支給付基準由以時計酬變更以完成服務(即以件）計酬：雖失去長照溫度及品

質管控，常有服務糾紛及溢領等亂象，卻提升效率。 

3.長照基金由規劃之全民保險制，改變為純稅收制： 2015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長

期照顧服務法，銜接、整合各類機構之照顧服務。長照財源預計以全民健保模

式，推動長照保險法立法，但未得到立法院立法通過。政府改採稅收制，修正

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5 條，設置長照特種基金，來源有遺產贈與稅、菸捐菸稅、

房地合一 2.0 及政府預算補充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大變革之長照 2.0，各項數據顯示效益遠大於 1.0，但仍有根本性問題尚未解

決，賴清德總統推出長照 3.0 政策並宣布提早實施，社會有很高之期待。政府

現正積極擴大蒐集各項建議。形成政策之前提出建言，期待政府的重視及參

考。 

1.人力資源：112 年服務之居服員 64.8 % 為 45 歲以上中高齡，其次 25~44 歲占

32 % ，65 歲以上高齡者占 7.01 % ，25 歲以下年輕人最少只有 3.19 %，以女性

為主約 83.5 %，是男性的五倍。如何引導年輕人進入職場?應提升社經地位及改

變社會認知。建議勞動部應提供、獎勵高齡友善工作環境，獎勵改善人因工程

設施設備，降低職業傷害。修正單一技能檢定為多層級檢定。考試院增加長照

專業職能國考。其他長照醫事、社工專業人員，也能公平得到各項獎勵金，如

醫院護理夜間值班、社會安全網等津貼，預防受到其他場域之磁吸而流失，積

極推動智慧照顧，建構韌性產業鏈，檢討人力設標(護理專業授權、彈性工時計

入人力配置），翻轉長照舊思維。 

2. 長照財源：長照 2.0 特種基金，2023 年累計盈餘 1507 億元，但逐年收斂趨

勢，2024 年更以虧損預算編列。明年支出達 927 億，各項不穩定機會稅收如無

法再超徵，寅吃卯糧甚至破產之虞。建議未雨綢繆集合產官學研，研擬社會保



險或社會保險加稅收混合制(日本介護保險）等。 

3. 支給付制度：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8-1 條訂定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

法第 2 條將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排除，只依住宿式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，

補貼失能等級四級以上使用者家屬每月$10000 元(賴清德總統參選政見提高至

$15,000 元)。顯然有違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 條規定，長照服務提供不得有差別

待遇之歧視行為。兩者對家屬負擔及使用者對政府資源分配使用不公平，甚至

被批評只照顧中輕度(65.3%)忽略重度以上需求者，有違法違憲之虞。建議檢討

整合各項身分、障礙別之補助，修正該辦法，將住宿式服務使用者納入辦法之

適用對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解決不正常的長照亂象並兼顧效率、溫度、品質提升，建議透過長照服務管理

資訊平台支審系統大數據分析，重新訂定照顧組合各碼別之工作分析及合理定

價。 

4. 連續性照顧模式：長照重大政策目標，建構健康、亞健康、失能失智，最後

至重病末期及臨終完整照顧模式，推動各項醫療與長照銜接整合陸續完備。有

鑑人口老化、家庭結構多元需求等，未來趨勢需有連續性服務模式及場域。建

議以退場大學為試辦場域或 、就業、醫療、照顧、家屬旅館等完整機能服務。

退場學校土地、建築可適用長照、社會福利，但健康養生商旅非現行特定目的

事業用地可使用。建議社會住宅先行或依國土規劃法檢討其分區分類，並以捐

贈政府或非營利組織適用。 

此外，建議檢討修正(1）老人福利法第 34 條、長照服務法第 35 條，收費及異

動主管機關核備，修正為備查，反映成本及改善工作人員薪酬。(2）促參法適

用重大公共建設認定原則，可享租稅優惠條款 30%經濟或社會弱勢比例，增加

自償率及投資誘因。(3）長照法人條例第 33 條營利法人社員指定代表，董事配

置不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，不得擔任董事長限制。(4）重新定位團體家屋機構

屬性及支給付對象、條件，增加投資誘因及經濟弱勢者使用權。 

低基期長照 1.0，政策變革創造高滿意度 2.0，面對高基期的 3.0，應就長照核

心問題推出具體政策，滿足超高齡需要及永續發展。 

 


